
臺南市鹽水區仁光國小 113學年度學習扶助教學獎勵辦法 

壹、依據：臺南市仁光國小 113學年度推動學習扶助教學實施計畫。  

貮、目的： 

 一、激勵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二、增進學生參加學習扶助教學學習意願。  

 三、鼓勵老師參與學習扶助教學。  

參、對 象：參與學習扶助教學之老師、學生。  

肆、獎勵方式：  

 一、 學生獎勵方面  

（一）凡個案學生依規定入班者，核予良品章 3枚以資鼓勵，並得列入期

末摸彩活動計算。 

（二）設立集點鼓勵辦法，每週兌換小獎品，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 

（三）於課程結束後，各班選出施測結果最佳進步獎、學習態度認真獎、

上課不缺席之全勤獎若干名，頒發獎品及獎狀。 

 (四) 搭配「仁光良品學園」良品章獎勵辦法，再加碼核給良品章，合併

於期末摸彩活動統計，進行期末「知書、達理、活力、氣質」四大

獎競標摸彩。 

  二、 教師獎勵方面  

（一） 課程結束後，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二） 參加學習扶助教學競賽得獎者，另頒發獎金並公開表揚。  

伍、經費來源： 

 一、教育部學習扶助專案補助之行政費用。 

 二、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補助經費。 

 三、自籌獎金。 

陸、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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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學生參加學習扶助教學之鼓勵措施】 

 

核予良品章以資鼓勵。 

  

累計良品章可參加期末大獎競標活動。 

 


